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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第
三
條

第
四
條

第
五
條 

.• .• ..


陣
玉
書

會 

L 二丘地時

.•

附
函
、
五
交
通
大
學
美
洲
校
友
總
會
基
金
委
員
會
規
程

一
條 

國
立
交
通
大
學
美
洲
校
友
總
會
為
鼓
勵
學
術
研

為
執
行
秘
書
處
理
會
務
。

第
七
條 

本
會
委
員
會
議
得
由
主
任
委
員
(
隨
時
召
集
之
。

第
八
條 

本
會
議
案
以
多
數
同
意
為
決
定
。

第
九
條
:
本
會
受
託
保
管
之
基
金
作
為
本
金
，
不
得
隨
意

動
用
，
在
動
用
本
金
，
之
前
必
頭
有
美
洲
校
友
總

會
全
體
會
員
過
半
數
以
上
之
同
意
。

•. ••


究
促
進
母
校
發
展
特
設
立
叮
國
立
交
通
大
學
美

洲
校
友
總
會
基
金
」
(
以
下
簡
稱
本
基
金
)
並

組
織
「
國
立
交
通
大
學
美
洲
校
友
總
會
基
金
委

員
會
」
(
以
干
簡
稱
本
會
)
處
理
之
。

第
二
條
:
凡
在
美
洲
校
友
或
熱
心
人
士
所
捐
助
之
基
金
均

由
美
洲
校
友
總
會
接
交
本
會
保
管
及
運
用
。

本
基
金
其
設
立
與
處
理
方
針
均
由
美
洲
校
友
總

及
屬
於
基 

籌
募
及
保
管
之
費
用
應
由
基
金
所

會
決
定
，
並
應
每
年
，
由
本
會
提
出
執
行
報
告
及

財
務
報
告
報
請
總
會
核
備
。

本
會
設
主
任
委
員
一
人
委
員
二
人
均
由
美
洲
按

友
總
會
執
行
委
員
會
推
選
之
。

••

本
會
委
員
任
期
三
年
每
年
三
人
中
有
一
人
退
任

一
直 

，
繼
任
者
根
據
第
四
條
產
生
。

A
M

第
十
條
:
本
基
金
運
用
方
針
由
總
會
決
定
，
其
所
需
款
額

生
刺
息
支
付
之
。

、
第
十
一
條
:
本
規
章
如
有
未
盡
事
宜
得
經
總
會
會
議
決
定
後

修
訂
之
。

本
規
程
係
一
九
六
八
年
訂
定
，
曾
刊
登
友
聲
。

非
本
校
交
大
教
學
基
金
規
程
。

第
六
條
:
本
會
委
員
二
人
中
其
中
一
人
由
主
任
委
員
指
定

交
大
美
洲
校
友
總
會
及
，
但
約
分
會
聯
席
會
議


間
:
一
九
七
三
年
三
月
十
六
日
，
下
午
六
點
半

點
:
租
約
市
全
家
福
飯
店

席
:
王
敬
仁
紀
錄 

.•


陳
榮
憧
暫
代

席 

王
教
仁
唐
江
青
王
鶴
周
鶴

楊
天
一
趙
曾
自
錢
學
提
陳
玉
書

俞
炳
昌
王
一
兀
衡
彭
松
村
陳
榮
泠

潘
文
淵

盛
慶
珠

主
席
報
告
:
@
首
先
請
大
家
鼓
掌
歡
迎
母
校
盛
院
長
慶

大
一
氣
呵
成
之
黃
金
時
代
已
至
擬
有
「
倡
議
依
復
商
船
學
院

促
成
交
大
母
校
復
大
啟
事
」
及
「
計
劃
書
」
'
請
校
友
會
鼎

力
支
持
以
促
其
成
。

玉
元
街 

本
人
主
持
招
商
局
時
就
建
語
在
交
大
成
立

商
船
系
，
可
惜
主
改
者
未
同
意
。

趙
曾
且 

臺
灣
似
已
有
數
所
同
性
質
之
學
校
，
教
育

部
這
一
關
如
何
處
理
。

陳
特
地
從
加
拿
大
趕
來
參
加
。
@
叉
是
總
會
改
選
的
時
侯
，

退
任
執
委
:
王
教
仁
、
潘
丈
淵
、
何
蔥
裳
。
連
任
執
委 

錢

學
葉
、
凌
宏
璋
、
陳
榮
燼
。
新
任
執
委 

胡
旭
光
、
王
一
兀
衡

、
彭
松
村
。
@
一
年
來
承
各
方
不
吝
指
教
，
會
務
能
順
利
進

成
皮
球 

故
復
商
船
學
臨
復
大
乃
每
位
校
友
之
願
墓

，
但
教
育
部
這
一
關
有
待
努
力
。

•.

主
席
綜
合
所
有
意
見 
今
年
校
慶
日
'
的
電
子
研
究
所

.•

行
，
尤
其
是
交
大
教
學
基
金
會
之
成
立
與
財
團
法
人
之
登
記成
立
之
先
例
，
@
先
來
一
個
電
報
，
@
四
月
陳
捷
克
到
臺
灣

成
功
，
凌
宏
璋
、
唐
鏡
文
、
錢
學
渠
語
學
長
之
功
不
可
沒
。

@
陳
玉
書
學
長
等
提
依
復
商
船
學
院
，
總
會
應
如
何
支
說
，

編
者
註 

請
討
論
。
@
請
錢
學
提
學
長
報
告
教
學
基
金
之
進
展
。
新
執

委
會
選
舉
新
會
長
，
辦
理
新
舊
交
接
。

全
力
推
動
，
。
下
屆
執
委
會
繼
續
支
援
。

教
育
當
局
已
核
准
成
立
航
運
技
術
與
海
洋
運

輸
兩
系
，
今
夏
招
生
。王

兆
振
學
長
請
同
學
會
先
墊
美
金
九
百
元

主
席
提 

F
2

天
時
、
地
利
、
人
和
，
成
立
商
船
學
院
復

替
母
校
購
買 

月
儀
器
請
討
論
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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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
丈主

席 
J..

八
九 

匹
城
第
三
名
(
五
華
府
第
四
名
(
四
九

請
選
新
會
長
成
立
新
執
委
會
，
結
果
順
利
產

U
A
)

O
w
b
)

原
基
金
會
空
凶
"
。
。
。
，
因
當
年
成
立
時
規

聲
刊
登
，
但
多
數
校
友
不
文
諒
解
，
擬
語
討
論
併
入
新
基
金

約
有
一
百
份
。
﹒
月 

3
0
1
=約
一
百
份

么
今
年
二
月
八
日
發
出 

早
已 

吃

原
來
規
章
見
本
刊
頁
，
特
再
祠
堂

H
F

語
連
鎖
電
話
勸
募
。
們
已
戶

一
次
)
。
因
原
規
章
未
提
利
息
之
運
用
，
怯
這
次
王
兆
振
之

正
今
年
三
月
六
日
發
出 

叫
什

a
a
F
M
V

Z
H

H目 

會
以
便
靈
活
應
用

(
4

約
四
百
份
公
信
，

請
求
，
若
執
委
會
同
意
，
可
從
利
息
先
墊
性

已
備 

請
投
票
。
結
果
同
意
先
墊
借
美
金
九
百
元
。

如
一
位
制
制
昕
一
一
誰
叫
一
…
一
四

0人
)
總
數
約
三
一
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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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?
!
報
告
籌
走
過
(
見
不
列
附
件
)

0
0元
。
(
按
四
月
校
慶
前
夕
已
達
四
八
、
一
八
五
元
)

巴
西
分
會
第
一
名 

，
丹
佛
分
會
第
二
名
(

2
0
0
%
)

F
L

.•

鎮
學
嘿
，
副
會
長
胡
旭
光
兼
基
金
會
董
事
長
，

貝
左

生
，
會
長 

U
V
小
校
友
中
除
經
濟
較
單
薄
及
年
老
告
休
一

O
O

..

右
，
實
際
響
應
可
增
為
三

凌
宏
璋
財
務
兼
基
金
會
總
裁
。
陳
榮
憧
兼
書
記
。
彭
松
村

扒
深
為
滿
意
，
除
由
說
私

人
去
函
個
別
道
謝
之
外
，
再
在

謝
謝
各
位
學
長
，
大
家

負
責
編
印
新
同
學
銬
，
請
唐
江
背
幫
忙
，
主
元
衡
學
長
自
動

熱
心
響
應
，
交
大
精
神
可
稱
驚
人
。
如
有
得
罪
校
友
之
處

願
負
責
印
刷
費
，
克
分
表
現
交
大
精
神
，
一
致
鼓
掌
。
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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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
捐
，
尤
對
製
造
發
明
及
出
版
權
或
遺
囑
指
定
，
均
特
別

會
長
一
年
來
領
導
總
會
有
聲
有
色
，
備
極
辛
勞
，
請
大
家
熱

烈
鼓
掌
致
慰
。

發
言
討
論
尚
極
熱
烈
，
但
已
近
半
夜
，
主
席
只
好
宣
佈

弘
四
月
八
日
為
母
校
匕
匕
校
慶
，
同
時
慶
祝
夜
前
校
長
八
十

散
會 
紀
錄
應
該
是
凌
宏
璋
，
但
凌
學
長
因
公
赴
西
岸
為


大
壽
，
擬
去
電
報
述
明
認
捐
總
數
。

..

起
當
其
提
議 

肺
結
和
繼
續
，
每
年
川
流
不
息
，
由
各
校
友
增
加

基
金
會
之
規
章
應
慎
重
起
草
。
王
敬
仁

如
伊
拉
篇
篇
論
語
胡
小
聽


必
括
加
對
組
織
及
權
限
明
文
規
定
，
以
免
誤
會
。

基
金
奔
跑
公
假
。

玲
、

、
曙咱

-t.

也
η

退
休
以
後
，
身
心
悠
閒
，
因
取
出
數
十
年
來
日
記
，
一

一
加
以
翻
閱
，
往
事
問
憶
，
彌
覺
有
味
。
我
自
十
七
葳
負
笈

出
外
起
，
即
有
日
記
，
自
後
遂
成
為
習
慣
，
一
日
不
寫
日
記

，
即
覺
得
一
日
之
間
有
事
未
曾
做
完
。
初
時
所
可
記
之
事
本



不
多
。
遇
著
旅
行
，
則
於
行
程
，
住
宿
、
遊
伴
、
及
古
跡
名

勝
，
特
別
有
名
人
題
詠
石
刻
等
，
每
每
記
之
，
任
事
以
還
，

所
記
較
有
意
義
。
經
年
累
月
，
積
快
愈
多
，
輾
轉
流
徙
'
頗

嫌
累
贅
。
曾
一
度
將
早
年
各
本
無
關
重
要
者
錄
存
若
干
則
，

餘
悉
棄
去
。
惟
自
民
國
十
年
起
，
經
歷
較
多
，
世
變
日
劇
，

所
記
即
小
事
，
常
不
忍
棄
去
，
而
來
臺
叉
已
二
十
餘
年
，
此

四
五
十
本
之
日
記
益
覺
得
有
整
理
之
價
值
。
遂
挾
其
餘
勇
，

試
為
自
編
一
本
年
譜
，
藉
留
個
人
一
部
份
之
記
錄
。
歷
時
一

年
有
餘
，
遂
於
六
十
二
年
余
八
十
初
度
之
時
印
就
。

人
都
有
個
性
，
我
自
己
亦
不
能
免
。
我
寫
此
年
譜
時
，

除
憑
幾
十
本
日
記
外
，
還
藉
個
人
記
憶
與
有
關
書
刊
剪
報
之

查
證
。
每
一
個
字
都
是
自
己
所
寫
，
不
要
別
人
作
序
題
字
。

付
印
之
始
還
是
自
己
設
對
。
後
來
自
己
若
了
叉
君
，
仍
不
免

發
現
錯
誤
之
處
，
於
是
才
找
了
同
學
徐
君
仲
幹
(
名
植
)
為 
禮
凌
人
掌
冰
的
官
名
，
而
從
三
點
的
也
許
是
因
地
因
水
而
名

我
作
最
後
兩
次
之
校
正
。
蓋
以
我
一
生
經
過
及
其
所
處
環
境
，

能
比
較
瞭
解
，
而
文
字
練
達
，
斟
酌
細
膩
如
徐
君
者
，
誡
無

幾
人
也
。

‘
年
譜
總
應
該
有
牠
的
體
例
。
因
此
我
寫
好
之
後
，
覺
得

還
有
不
少
之
事
雖
然
是
甚
小
，
但
於
我
一
生
頗
有
關
係
，
在

年
譜
中
未
曾
寫
出
。
此
類
多
半
是
穿
插
之
事
，
或
可
在
年
譜

以
外
寫
起
來
較
輕
鬆
一
點
，
還
是
寫
此
外
紀
的
動
機
。

我
首
先
要
說
明
我
的
姓
是
三
點
的
潰
而
不
是
兩
點
的
凌

。
這
個
問
題
使
我
多
年
來
時
感
困
擾
。
我
時
常
給
人
家
問
及

社
會
上
稍
知
名
的
凌
某
凌
某
是
不
是
一
家
，
我
否
認
說
「
我

們
差
一
點
」
。
文
有
人
向
我
道
歉
說
，
因
為
不
知
我
姓
是
三

點
，
所
以
寫
信
給
我
時
，
信
封
上
就
寫
少
了
一
點
，
我
說
「

我
並
不
在
乎
這
一
點
。
」
究
竟
授
與
凌
是
不
是
一
個
來
源
?

我
相
信
是
的
。
雖
然
同
姓
的
大
多
數
都
是
兩
點
，
但
我
亦
遇

著
過
幾
個
姓
三
點
潰
的
人
，
有
的
是
漸
江
人
，
有
的
是
上
海

人
，
有
的
是
河
南
人
。
我
叉
查
過
康
熙
字
典
，
在
三
點
的
設

..

字
下
註
研 

姓
也
，
三
國
改
統
。
大
抵
從
兩
點
的
是
源
於
周

i
M

l
i
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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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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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-
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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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
訂

年

譜

外


紀


4走

主鳥

勛

開
錢
學
欒
學
長
報
告
當
募
教
學
基
金
經
過


4戶


啦
一
如
呵
呵
賦
閑
你
帆
船
們
峭
的
臨
閥


章
嚴
束
，
事
實
上
」
個
銅
板
都
不
能
動
用
，
該
規
章
曾
在
京

L
H

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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